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连建质安〔2024〕317号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建筑工地领域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功能板块）住建局，市质安站，各在建项目参建单位，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现将《连云港市建筑工地领域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10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连云港市建筑工地领域成品油市场综合
整治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连政办传〔2024〕38号）精神，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用油管理，保证用油质量，减少污染排放，消除建筑工地用油安全隐患，确保成品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整治重点
    依法查处建筑工地自建储油罐成品油等相关违法行为。
二、全面开展建筑工地成品油非法销售综合整治
自2024年9月至11月底，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行动。此次行动遵循“市级指导，属地负责；部门联动，齐抓共管；整合力量，长效管控的原则，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重点加强对建筑工地成品油非法销售综合整治排查，配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擅自建设储存油罐、非法储存成品油、自用油品违法对外销售等行为，确保成品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一）加强建筑工地合规使用正品油检查指导。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和宣传引导工作，告知建筑工地合规用油方式和途径：原则上建筑工地内不得建设和使用油罐储存成品油，用油单位可到加油站办理成品油灌桶业务，其中汽油灌桶业务需经属地公安部门备案，并指定加油站；因工程建设特点、区域、规模等条件约束，确需建设临时油罐储存成品油的，应向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报备，并取得安全、消防、环保等验收；用油单位须从具备成品油批发零售资质的正规成品油经营单位购买，取得合法票据，建立相应台账；油品须由经营单位通过具备危化品运输资质的油罐车进行配送。
（二）开展建筑工地违规建设和使用储油设施检查。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立即组织辖区内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检查，将发现的建筑工地建设和使用储油设施线索提供给属地政府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专班或牵头部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违规建设和使用储油设施的整改、没收或拆除等工作。
（三）积极参与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积极参与属地开展的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配合开展成品油专项整治工作。要配合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建筑工地机械使用油品抽样化验、检查用油单位购油发票、油品使用台账等工作，协助商务、税务等部门严查建筑工地自用油品违规对外销售和打击成品油偷漏税等行为。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年9月10日至2024年9月20日）。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属地建筑工地成品油非法销售综合整治专项整治行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整治目标，细化任务分解，压实工作责任。
（二）重点整治阶段（2024年9月20日至2024年11月20日）。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职责，对建筑工地自建储油罐成品油等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全方位摸底排查，梳理成册，形成清单，对摸排发现的成品油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移交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4年11月20日至2024年11月30日）。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组织开展“回头看”，补齐工作短板，积极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巩固整治成效，建立健全建筑工地领域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的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建筑工地违规使用成品油检查工作的意义，准确把握工作任务和目标要求，明确职责分工，压紧压实责任，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全面推进，确保取得实效。
（二）密切协作配合。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按照职责，迅速对建筑工地自建储油罐成品油等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摸清相关加油站（点）、流动加油车的底数和现状，全部登记编号，建立基础台账。要建立“清账销号”制度，对摸排出的无证无照加油站站（点）、流动加油车，逐一明确责任人员、整治期限和具体措施，确保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坚决不留死角、不留欠账。
（三）强化整改落实。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每月18日向市住建局报送行动进展和“清账销号”情况（附件1、附件2），重要情况及重大战果及时报送。实时跟踪推进依法查处建筑工地自建储油罐成品油等相关违法行为，及时协调解决问题。
（四）加强氛围营造。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要宣传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的危害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整治行动的支持度和响应率。张贴举报电话和奖励办法，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全力营造良好的成品油市场环境。
附件1
非法加油站点排查摸底情况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名称
	地址
	经营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证照情况

	
	
	
	
	
	营业执照
	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经营情况
（是/否超范围）

	
	
	
	
	
	
	
	
	

	
	
	
	
	
	
	
	
	

	
	
	
	
	
	
	
	
	

	
	
	
	
	
	
	
	
	


填报范围：辖区内所有未取得成品油零售许可证照的站点
主要负责人：                          填报人：                              电话：
附件2
整治非法加油站点（车）情况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类别
	合计数
	取缔数
	查封数
（未拆数）
	未处理站点数
	其他

	非法经营站点
	
	
	
	
	

	非法流动加油车
	
	
	
	
	

	非法流动加油船
	
	
	
	
	


主要负责人：                          填报人：                              电话：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年10月10日印发      


